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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六七.臨時議程（文件S/369) 

一.通過議程。 
二 ‧依據憲章第四十三條所歸結之特別協定 

(甲）一>1四七年四月三十日美國出席安 

全理事會副代表致秘書長函（文件 

8/338)1。 

(乙）一丸四七年四月三十日軍事參謀圑 

員國調供安全理事會遣用之軍隊組 

織方面之一般原則之银吿書（文件 

8/336)2。 

— 六 八 * 通 過 i l l i 

議程通過C 

一六九.繼績討論依據憲章第四十三 

條所締結之特別協定與聯合 

Mr. MUNIZ (巴西）：軍事參謀圑奉5^ 

全理事會指示 3 ,就聯合國會員國調供安全理 

事會遣用軍隊組織方面之一般原刖提出報吿 

之際業B採取初步行動實行關於便用此項軍 

隊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igM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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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創立一項制度使各國部隊調交國際 

統帥部支配藉以維持國際和平典安全可說是 

聯合國憲章的一大收穫，尤其是因爲我們都 

知道在國聯時代雖有法國的努力,各會員國 

對於用軍事力量支持盟約一點，仍未能達到 

一般的協羲。可是卽便有了憲章的規定此項 

任務也不是輕而易舉的。安全理事會自從在 

倫敦初次開會以來一直促請軍事參謀圑注意 

實行第四十三條之必耍。大會在一丸四:^年 

十二月十四日的決議案中向安全理事會建議 

"儘速將憲章第四十三條所述之軍踩置於其 

支配下 " 4 o理事會遵此遂着軍事參謀M於一 

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就其工作進度情形向理 

事 * 提 具 報 吿 。 

聯合國憲章所槪述的安全制庹是以力量 

強大足以防止任何侵赂的國際警察部隊爲基 

礎0等到此項部隊成立以後，安全制度的另 

一重耍部份一一裁軍一一才有實行的可能。 

唯有 i£聯合國武装起來同時減少個別國家的 

軍備，這個制度才能充分生效然後聯合國才 

能诋抗一個侵略國家破壊國際秩序的行動。 

安全理事會奉有維持和平的職責因此在 

此方面理事會是茧高無上的當局。憲章第四 

十三條及第四十五條爲安全理事會規定執行 

其決定所需之方法。各會員國"擔任於安全理 

事會發令時並依特別協定供給爲維持國際和 

平及安全所必需之軍隊協助及便利包括過境 

權 . . . . " 此 項 軍 隊 因 此 要 等 待 理 事 會 與 各 

員國訂立特別協定以後才能組織起來。這個 

關 係 來 是 聯 合 國 法 律 制 度 直 接 產 生 的 結 果 

之一0 

' 同 上 , 

同 上 , 第 十 三 號 , 英 文 本 第 = 七 三 貝0 

4參閱大會於第一届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 

議案，第十一狨(―）,第七段，第六十wHo 



聯合國不是一個太上國。憲章只是主權 

國間所締結的一項條約。因此圃際軍隊的組 

織是各國歸訂協定的結果——此類協定並且 

須 各 國 依 憲 法 規 定 程 序 予 以 准 才 能 生 效 。 

這等於說聯合國所支配的不是4^身所有的實 

力而是借用的實力，後者是各會員國及其工 

業體系培養而成的。假如與各國工業體系脫 

節,不論此項國際軍隊現在組織如何完善將 

來終難免有涫散之一日。 

假如考虜到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對於 

維持和平方面的問題有權加以否決，那麼這 

個制度的內在弱點更加明顯。因爲否決權的 

關係,恐怕只有在小國實施侵赂的愦形下,聯 

合國才能便用國際軍隊。卽使能夠廢止否決 

權，這個制度的弱點仍舊存在，因爲強國在 

認爲違背其本國意志與利益時很可能避不參 

加此項軍隊的組織。 

當我們研究憲章所規定維持和平的制度 

時，不得不有上述種種考廬,可是我們斷不可 

因此就不盡我們的責任，我們的貴任就是組 

織和推行此項制度並盡力便其生效。 

這個制度與國際聯合會盟約及日内芄議 

定 蒈 比 較 巳 經 有 不 少 的 進 步 5 o 我 們 必 須 記 

着：聯合國是以會員國彼此合作爲基礎的。聯 

合國不是世界政府。唯有限制國家的主權，我 

們才能創立比較有效的維持和卒的制度。唯 

有限制國家的主權，將來在國際'間才可能出 

現R正的聯邦式的國際社會。 

我們必須耐心學習逐步建立國際秩序便 

世界各國有更大的保障因爲各國定必認識只 

有接受主權的限制才能享受安全與和平。 

所有眞正的進步都是緩慢的。我們應當 

把國際瓧會看作不完美的結構需耍不斷努力 

加工改良才能盡善盡美。此所以本人對軍事 

參諜M向我們提出的報吿書寄予莫大希望。 

這是建立以武力維持和平的制度的一個重耍 

步 驟 , 以 後 可 以 逐 漸 加 以 改 良 。 

憲章所訂維持和平的制度原是根據以下 

的假定，就是愛好和平圃家的結合比較侵赂 

者的任何可能結合更爲有力。這個假定業經 

兩度世界大戰證實了。 

爲了實現這個假定，愛好和平的國家應 

把 t們的力量組織起來，隨時可以出勸雄厚 

的力量。唯有如此,才能利用此項制度應付 

侵赂國家。爲防止侵略國家破壊和平起見, 

'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日内且議定書0參閱國際聯 

合 會 公 報 , 第 五 次 大 會 紀 錄 , 特 別 補 編 第 二 十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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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必須讓他們知道,如果他們發動侵赂,我 

們 在 短 期 内 可 以 召 致 有 組 織 的 軍 隊 以 對 

因此，軍事參謀W在建議時所應遵循的 

原則必須是耍保證組織一支聯合軍隊。這個 

軍隊對於安全理事會在憲章第四十二條授權 

範園以內請其執行的任務必須能夠迅速有效 

地予以執行。 

爲了便這個軍隊行勸迅速有效起見，它 

的組織必須完整統一茧少應得有編制平均的 

可能性。 

爲求實現此項目標，巴西代表圑對於組 

織軍隊調供安全理事會支配一點，贊成探取 

理 事 會 常 任 理 事 國 各 按 能 力 平 均 派 兵 的 標 

準。 

在 目 前 情 之 下 , 或 許 在 相 當 時 期 以 內 , 

此項準備大槪是一可行的根據，因爲各強國 

之間的作戰實力尤其是在海軍與空軍方面， 

乃至在維持此項軍隊作戰效率所需的資源方 

面事實上很有差別。 

此外，探用此項標準可使軍事參謀B!能 

夠按每一國的能力來規定分派八力的比例， 

I f e可使在指定的作戰區域把編制平均和素 

質劃一的作戰部隊從速召集起來。此項軍隊 

的給養間題可賴該區現有的軍事設備代爲 

決 0 

蘇維埃祉會主義共 和國聯盟代表M根據 

平均分派原則提出的另一標準在目前情"^：)it 

下似乎不能適用。此外，主要國家在海軍與 

签軍方面實力不等，因此如在此項軍隊的編 

制方面遷就其中實力最弱的一國頗有不便之 

處。 

平均分派所以不能行的原故只是因爲各 

大國的實方事實上是不平均的。假如不顧各 

國海陸筌軍在實力上的差別而勉強堅持平均 

分派的原划恐無法達到所求的目標。換句話 

說，無法召集素質劃一足以抗劐和制止侵赂 

的軍隊。 

這樣做，我們等於爲了威信上的表面考 

慮而放棄了現實。這是國際社#"探用強制手 

段來維持和平的首,次試驗。我們不能規定與 

事實相反、而且不能實行的條件來影響這個 

試驗。相反地，我們應該採取所有必需的防 

範來保證這個試驗的成功。關於利用強制手 

段維持和平的可能性,巳經有不少人表示懷 

疑。嫫個制度現在是在試驗期中。我們應該 

譲它有一個成功的機會。 

巴西代表M深知軍事參謀M所盡努力的 

價値，並願藉此機會表示佩欽之意。軍事參 



謀團向我們提出的報吿窨把這個問題的耍點 

正確地揩出，並且說明各方不同的觀點,由 

此使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對此問題可有 

—致的意見。 

本人希望我們的討論可以達到—致的意 

見,使我們能夠把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維持 

和平的辦法付諸實行。 

巴西代表M對報吿書中每一項目暫且不 

去 詳 細 硏 究 , m 擬 保 留 以 後 在 適 當 階 段 時 申 

述本身觀點的權利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英聯正國）： 

前幾位發言代表曾經指出安全理事會現在要 

討論影響聯合國整個體制的一項最重耍的問 

Mo 

聯合國的制度與國際聯合會的制度很容 

易引起比較。這種比較並不是永遠對聯合國 

有利的,可是一般認爲憲章有一， 

聯合會盟約，這就是我ff3的憲章^ 

合 國 軍 隊 , 以 便 必 要 時 可 以 速 探 取 行 動 維 

持國際安全與和平。 

安全理事會最重要的任務顯然是立卽擬 

具關於如何組織並利用是項部隊的最切實有 

效的計劃。 

目前最迫切需要的 乃是樹立並促進互相 

的信賴與安全感。這固然與影響國際關係的 

許多祓雜因素所造成的一般空氣有很大的關 

係,可是仍舊有若干實際與積極的行動可以 

採取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標 0 聯合國組織軍 

踩便是其中之一,本人奉政府訓令已經強調 

這一方面的重要性和加緊工作極力推進的必 

要。 

軍事參謀M現致安全理事會的這份報吿 

書是値得仔細加以研究。此項報吿書,雖然其 

中載有各方對於若干重要問題上的紛歧與矛 

盾的意見。但仍不失爲一個偉大努力的表現。 

本人不必在這個時候詳諭此項報吿窨。 

本人了解我們正在從事一般的討論。該報吿 

書附件甲巳經把本國政府的觀點大致指出， 

並且把英聯王國代表M對毎一爭點的立場摘 

要提出。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對若干 

點問題曾經提出相當詳細的論據。本人現在 

不擬加以批評。我們將要就此項報吿書逐條 

加.以討論，到那個時候本入再發表意見和提 

出 理 由 。 

可是本人現在要請諸位注意一點就是我 

們應該儘早使軍事參謀M開始下一階段的工 

作。現有的報吿書充其量不過是第一步工作, 

等於是以後富有建設性與切實性的工作的一 

種準備。據本人了解,下一步工作應是'决定 

聯合國軍隊全部實力的間題。 

和這一點有關的一章是當前報吿書中的 

第三章，因此我們應賅從速對)該章有所决定0 

不幸，某一代表圑因爲對該章第十一條末有 

同意，故把第十一條相第七條與第八條連帶 

提出保留0本人雖然不一定持此觀點，可是我 

們可說在對第十一條未有同意以前,恐怕無 

從斷定軍隊的全部實力。關於這一條,各方意 

見頗爲紛歧。四個代表[«認爲安全理事會五 

常任理事國應各按實力派遣部隊參加調供安 

全理事會支配的軍隊,可是有一代表圑則認 

爲各常任理事國對於此項軍隊的全部實力與 

組織應按平等原則派遣軍隊。 

因此目前最爲重要的a我們應該立卽設 

法調和各方對此一條的意見。未人希望這一 

條不久便將提出針論。 

此次討論中尙有另一點本人或許應當提 

起。比利時代表就此項報吿書所發表的一段 

重耍和意義深長的聲明裏6對於下一事實表 

示遺慽；卽國際安全與和平倘受安全理事會 

某一常任理事國行動的威脅或擾亂時，聯合 

國目 if尙無機構負責出動聯合國軍隊以資維 

持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。巴西代表今天也 

曾 提 這 一 點 。 在 這 問 題 上 我 們 受 憲 章 第 二 

十七條第三項的限制；軍事參謀圑無疑也感 

覺不能對該條款表示意見。按憲章現有的規 

定一一修正的希望很少——理事會任一常任 

理事國利用否'决權都能夠阻止聯合國軍隊的 

行動。不幸目前沒有其他解決的方法。 

唯一的答案一 般承認這P、是不完全 

的答案——是憲章第五十一條的規定。如有 

任一常任理事國有破壤相平或侵略的行爲而 

要求制止聯合國軍隊的行動之時,聯合國其 

餘的會員國依賅條規定有權對該理事國採取 

行動。安全理事會假如未能採驭維持圃際和 

平與安全的必要措施，那麼各國巳經調交安 

全理事會支配的軍隊就能夠合法用來對抗侵 

略者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希望心目中的一項計 

劃能夠盡力達到組織聯合國其餘會員圃軍隊 

對付某一侵略國家的程度。在嚴重的關頭缺 

少任何一個常任理事國的軍隊當然會對計劃 

有相當的障礙,但是雖然我們不能顧到可能 

發 生 的 每 一 非 常 情 ^ , 我 們 却 須 設 法 盡 力 採 

用能夠保障安全的辦法以便應付不可預見相 

不能完全防止發生的情形。 

' S 闥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, 第 二 年 , 第 W 十 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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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感覺軍事參謀團的工作成就對安全 

理事會有莫大的幫助。我們必須認識軍事â 

謀圑失敗的地方，其失敗原因大致是由於各 

殿政治意見上的基本分歧。'理事會的責任是 

盡力調和政治上分歧的意見,本人希望我們 

全體不遣餘力去實現這個目標使軍事參謀M 

tè夠根據一致同意原刖的健全基礎趙凝這一 

項偉大的工作0 

主席先生似乎曾經表示各代表在一般討 

綸時所發表的聲明中可以封詳細審査軍事參 

謀傳 1银吿蒈的最好程序表示意見。就本人而 

言，本人贊成比利時代表提議把此項報吿書 

發交由安全理事會所有理事國代表組織的一 

個委員會負責從詳研究。本人相信如此辦理 

能夠便各方有仔細交換意見的機會，其結果 

可能如本人所希g的，把目前尙未有一致同 

怠 的 所 有 各 點 ， 解 決 。 

Mr.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：我們在上 

次會議和本次會議聽各代表對於這個問題的 

重耍性所發表的許多聲明以後,本人再用不 

着來強調這一點了0 

聯合國與國際聯合會主耍不同的一點， 

可說是聯合國憲章的第七章。國際聯合會沒 

有任何軍隊可用爲制止侵略與維持或恢復國 

際安全與和平的工具。爲答覆這個每個人隨 

時都聽到的問題一--換句話說聯合國如何能 

制 止 侵 略 一 我 們 往 往 提 到 憲 章 第 七 章 , 特 

別是該章的第四十三條。 

這是在我們的憲章中每一個八和每一會 

員國所依靠的主要因素0我們確信並希望直 

接利用憲章，特別是第四十三條可以實現我 

們所夢想的國際和平與安全。 

爲此原故，大會曾強調並建議安全理事 

會加緊實施並履行憲章第四十三條的規定 7 o 

這個問題已經軍事參謀圑討論了很久。我們 

不知道軍事參謀M爲討諭這個問題和起草向 

我們提出的四十一條建議開了多少次會議， 

可是我們知道參謀M對其中二十五條巳有同 

意而對其他十六條則尙未有一致的意見。 

我們很高典見到獲得各方同意的巳有多 

點 0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, 比 較 重 耍 的 其 他 各 點 尙 

未能取得一致同;^也便我們感到遺慽。尙待 

同意的 有 十 六 條 可 是 其 中 並 未 有 十 六 點 之 

多0蘇維埃秕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把這十 

六點節成如下八點： 

- . 軍 隊 兵 力 之 分 派 問 題 ， 按 平 等 原 則 

或按公允iS^iJ; 

7 S閱大會於第一届會第二期會議通過的決議 

案第四十一號(一）,第七段,第六十 ra貢。 

二. 基地的使用； 

三. 過境權； 

四. 軍踩駐紮地點； 

五. 任務達成以後軍隊之撤退； 

六*軍隊之給養問題； 

七 . 憲章第五十一條下的自衞； 

八 . 軍隊的統率問題。 

我們究竟如何處理軍事參謀M此項報吿 

寄？敍利亞代表M認爲用不着把報吿書發交 

由 安 全 理 事 會 全 體 理 事 國 組 成 的 另 一 委 員 

會,因爲凡有決定和討綸都應在此舉行。在 

分組委員會獲得同意的機會恐怕不多。本八 

以爲這些條款和服刖應該在安全理事會中來 

討論。或許有了一般的諒解並認識我們討論 

下一項問題的重要性，我們能夠對每一條和 

每一項逐漸有一致的意見。這一來，每一代 

表》1都有機會對各點表示意見。如果把各點 

發交另一分組委員會討論的話，那麼以往在 

軍事參謀圑提出的理由就會在小組委員貪中 

再度提出。各點理由以後又會在安全理事會 

提出,那末這樣翻來覆去終無窮盡之日0我們 

不如從最上一曆來推敲，先在此把問題提出 

討論，看一看我們有甚麼解決的辦法。 

本人不擬在這個時候討論蘇維埃社會主 

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所提的八點，換句話說卽 

蘇聯代表所反對的八點。本人保留權利將來 

在適當的時期逐點加以評諭。但是本人擬對 

第一點——軍隊的分派——簡略表示意見。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希望以平等,的原 

則爲分派軍隊的根據；蘇聯的意見是墓於安 

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主權平等的原則。敍 

利 亞 代 表 圑 認 爲 主 權 平 等 不 一 定 要 分 派 平 

等。軍隊的分派應視能力*p可能性而不是以 

主權平等爲根璩。 

關於分派的問題在第五委員會論及聯合 

國預算問題時貧經提到8。本人記得很淸楚所 

謂主權平等須耍平等分派的一項原則在該委 

員 會 五 十 五 委 員 國 代 表 中 只 有 一 位 代 表 提 

出；那就是美圃的代表。可是美國代表的提 

議受,該委員會全體代表的反對，其中也有蘇 

聯的代表在内。當時通過的原刖是主權平等 

不一定任何事情皆須分派平等。當然當時分 

派服刖的根據和目前的根據是完全兩樣的。 

本人恐怕蘇聯代表對安全瑰事會常任理 

事圃平等分派軍隊的提議也同時包IS較小的 

8 金 閱 大 會 第 一 届 會 第 二 期 會 議 正 式 紀 錄 , 第£ 

委員會0 



國家 

他會員國o 

皆能平等派兵垒加調交安全理事會支配的軍 

隊0在我們開始討鍮這個項目以前，敍利亞 

代 表 ® 現 願 聲 明 反 對 平 等 分 派 軍 隊 的 原 刖0 

軍隊的分派應按公允的原則辦理。 

夏先生（中國）*‧我們早就知道任何國際 

龃織假如沒有力量充足的軍隊聽其指揮是無 

法維持和平的0組織阈際軍隊由一國際組織 

指 揮 並 不 是 新 的 思 想 , 然 而 認 眞 有 系 統 地 

去設法組緻此項國際軍隊這尙爲第一次。其 

中載有組織聯合國軍隊一般原則的軍事參謀 

圑報吿書的確可說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具體和 

現實的提議。 

本人願藉此機會對軍事參謀圑各位代表 

擬具此項一般原則的成就表示賀意。在過去 

十三、四個月來他們對於這一項新的,祓雜 

的，和困難的工作曾盡了最大的努力。 

一般原則共有四十一條。軍事參謀M各 

位代表對於其中二十五條業巳同意但對其餘 

十六條刖尙未意見一致。 

軍事參謀圑封於國際軍隊的組織問題未 

能提出意見一致的報吿書乃是一件最可遺慽 

的事。這當然不是軍事參謀M各國ft表的過 

失 0 本 人 可 說 , 缺 乏 完 全 一 致 是 聯 合 國 發 展 

中的最堪憂廬的現象而且是不健全的象徵0 

有 一 天 比 利 時 代 表 9 曾 說 軍 事 參 謀 圑 的 

提議忽略了大國直接或間接行動所引起的相 

平威脅、和平的破壞與侵略行爲；今天巴西 

代表也說過同樣的話0英國代表對這些意見 

巳經提有答案。此項银吿書對某一常任理事 

國犯有侵略行爲的情形下未曾規定充足的應 

付方法固然不能否認。關於這一點，比利時 

代表提到本組織的基本條件之一：因爲聯合 

國的基本槪念之一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

之間的一致0聯合國憲章並末預見任何大國 

和安全理事會任何常任理事國有犯侵略的可 

能,也未明確規定對於成爲侵略者的常任理 

事國應該如何對付。 

大國一致的槪念不諭是好是壤終是聯合 

國的基礎。這是可行的和現實的槪念、。除非 

修改憲章,大國一致的原則必須維持。如果 

—致的原則被破壤了,如有一強國犯有侵略 

行爲或者兩個以上的強國彼此宣戰,那未整 

f耍无解。由;fi^僞事實，安 

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,第二年,第四十三 

重大問題有 

力求達成一致的責任â爲重大C 

本人深信安全理事會各位代表對軍事參 

謀圑的報吿書曾加詳'盡硏究。關於軍事參謀 

圑全體代表均已同意的二十五條本人不擬再 

發表:É見。中國封於各國尙未同意的十六點 

所持的立場業已詳載附件甲中，本人不擬在 

此次會議中贅述。 

倘蒙主席允許，本人可說各國未能同意 

的各點可分爲如下三類： 

第一類中有兩點是基本或實質的：第一 

點是常任理事國^力的分派問題；第二點是 

軍隊的一般駐紮地點。這些都是政策和原則 

上 的 要 點 , 必 須 予 以 調 整 的 。 

第二類中有三點在基本原則或政策上沒 

有 街 突 ， 因 此 祇 是 對 蕙 章 條 款 解 释 不 同 的 

問題；第一,第四十三條及四十五條卽對各 

國空軍部隊的準備程度一點，是否應兩條倂 

合考廬或相繼考廬；第二點是從憲章第五十 

一條關於自衞權問題而起的保留；第三點爲 

" 軍 事 基 地 " 一 詞 是 否 在 憲 章 第 四 十 三 條 " 協 

助與利便"定義的範園以內。這些問題旣不 

涉及基本的原則或政衮,我們希望各方不同 

的觀點可以逐漸調協而不致有很大的困難。 

在第三類下有從作戰區域撤返軍隊的時 

限 問 題 , 常 任 理 事 國 增 加 派 兵 的 規 定 , 補 充 

任何會員國分派欠缺的問題及任命最高統帥 

及總司令的問題。上述各點係與我們是否應 

該對安全理事會及處於諮詢地位的軍事參謀 

圑 授 以 便 宜 行 事 的 權 力 有 關 。 人 認 爲 上 述 

各點是比較次要的0 

本人願對第一類中比較基本的各點簡略 

表示意見。 

- . 關 於 常 任 理 事 國 分 派 軍 隊 的 問 題 有 

兩項槪念。第一項槪念是毎一常任理事國應 

按比例或栩當能力派兵參加。另一槪念是常 

任理事國平等分派或供給完全相同的陸海—窣 

軍。中國政府贊成第一項槪念。中國的觀點 

是常任理事國在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上負 

有平等的責任故應按比例或相當能力供給兵 

力,但各常任理事國所出兵力不能絕對平等 

或按一兵,一槍，一飛機或一軍艦的相同數 

目分派。卽使全體常任理事國都能供給相同 

數目的人力,槍礮，飛機及船隻，也不是所 

有兵員的體質相同，所有槍礮口徑劃一，所 

有 飛 機 尺 寸 ) ^ 力 相 同 , 或 所 有 船 隻 有 相 同 的 

噸位與速率。此外,一如以往有人指出接受 

平等的原則並不一定要五常任理事國平等犧 

牲。在這種問題上不能有絕對的平等或—致 

可言。 



s 此 , 中 國 贊 成 探 用 彈 性 較 大 的 比 例 分 

派辦法而反對平等分派的機械式與硬性的辦 

法0前者是切實可行的辦法而後者則完全不 

顧現實情形。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恐怕比 

例分派的原刖會造成一铺情勢使若干國家處 

於凌駕他國的地位。中國代表圑認爲這種恐 

懼是缺乏根璩的。我們應記得交給安全理事 

會支配的軍隊是聽安全理事會指揮；他們是 

聽 安 全 理 事 會 命 令 而 召 集 , 非 按 理 事 會 的 決 

定是不能出動的。 

安全理事會當前的基本問題是糊織聯合 

國軍隊協助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間題。爲 

此目的,我們一方面耍顧及各個會員國的能 

力，另一方面耍考盧聯合國的雷耍。我們必 

須擬具一項有彈性及可行的辦法便所有會員 

國勿論強弱大小均能參加。 

二.中國認爲軍隊的一般Si '紮地點應按 

地域分配俾使安全理事會得於世界任何地方 

採取迅速有效的行勸。這是主耍的考廬。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提,此項調 

交安全理事會支配的軍隊除遇憲章第一百零 

七條所見的情形外應在其本國領土及颌海範 

圍內的邊界駐紮一點我們認爲過於約束。我 

們 贊 成 這 些 軍 隊 應 該 駐 紮 在 參 加 會 員 國 有 

"合法進入權"的基地。安全理事會如此便有 

選擇地點的更大自由。 

中國極力反對外阈軍隊非法進入或駐紮 

任何國家颌土，而且認爲安全理事會萬萬不 

可准許外國軍隊不得任何國家的同意便駐留 

該國。外國軍隊非法進駐任何圃家祇有引起 

當地人民的焦慮和反感，絕對牴觸聯合國的 

宗旨與原則。 

目前考廑中的迫切問題不是設法正式批 

准或使任何外阈軍隊駐在另一國家有合法根 

據的問題。我們主要的考慮是如何迅速有效 

地運用軍隊。0前的問題是調交安全理事會 

支 配 的 軍 隊 是 否 能 夠 駐 紮 於 參 加 會 員 國 有 

" 合 法 進 入 權 " 的 領 土 及 領 海 , 如 法 國 提 案 中 

所列舉依國際協定劃定的阈家領'土與領海。 

這個問題的答復顯然是肯定的。 

關於第二類，本人祇欲提及在基本原則 

上沒有衝突的，祇是對憲章有關條款有不同 

解释之點。 

一 .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認爲關 

於規定會員國立卽將其國內空軍部隊提供聯 

合執行國際行勸之用的憲章第四十五條祇能 

於第四十三條研究完成及特別協定稀結以後 

始能提出研究。軍事參謀M其他代表則相信 

研究第四十三條時在邏輯上很自然地會把第 

四十五條倂同考廬0 

二*中國與法國認爲遇有需要自衞（憲 

章第五十一條）及國家危急之時，會員國應 

有權使用其調交安全理事會支配的軍隊。但 

英 聯 王 國 , 美 國 及 蘇 維 埃 a 會 主 義 共 相 國 聯 

盟划認爲此項特列规定如非多餘,就引起會 

憲章第五十一條的錯ijy»稃。 

H . 第 四 十 三 條 提 及 會 員 國 須 供 安 全 理 

事會的"協助與利便 " 0 蘇維埃 I t 會主義共和 

阈聯盟認爲這一條並未使會員國負有將軍事 

基地供埤事會使用的義務。這是對"協助與 

利 便 " 一 詞 最 爲 刻 板 的 解 稃 。 軍 事 參 其 

他委員則認爲"協助與利便"一詞包括軍事基 

地在内。這是比較寬大及合理的解稃。 

本人不擬討論無關重耍的其餘各點。軍 

事參謀M全體代表均赞成此項軍隊在達成所 

負任務之後均應撒re〗原來一般驻紮地點；因 

此 軍 隊 應 否 " 儘 早 " 或 " 在 三 十 日 茧 丸 十 日 期 

限"以內撤退實無重大,係。軍事參謀1绍全 

體代表均同意任何會員國如供給軍隊有所欠 

缺時必須褅足,但是如何補足則確是比較次 

要的問題。軍事參謀Iffl全體代表均同意應任 

命最高銃帥及陸海空軍司令官，至於此類長 

官是否應於"一般原刖"中指明亦非重要的問 

最後,本人願指出：上述未經同意的各 

點並非不能調協的。因此，本人希望安全理 

事會不久便可有一致的協 , 0 

我們當前的任務——組織聯合國軍隊的 

任務——確是鉅大煩難的任務。事寫上這可 

說 是 歷 史 上 S 前 的 龃 任 。 我 們 是 不 能 失 

敗的。假如我們失败，人類便囘茧長久恐懼 

及不安的情"。在此愦"^：a下，毎一國家便會 

認另一國家爲假想的敵國。假如我們成功，那 

末我們便在歷史開一新頁，並爲人類政治演 

進史創一新紀元0-

中國代表[«1誠切希望安全理事會對於栩 

織國際軍隊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問題不久將有 

完全一致的'决定0 

主席：本人手上名單巳無發言人，1â未 

發 言 的 若 干 位 代 表 表 示 願 於 下 次 會 議 時 發 

首。本人因此提議現在f亭止討論。 

關於下一次會議日期，本人擬指出明日 

已 有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及 常 規 軍 備 委 員 會 的 會 

議。此外，代表某君說星期四開會對他似乎 

是過早,而另一位刖希望我們不在星期五開 

會。假如沒有人反對，下次會講將於六月十 

六日星期一午後三時舉行。 

(午後四時五十 i分散會。） 


